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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8(a)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 

合作：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 
 
 

 

  2006 年 12 月 11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向你通报秘书处执行大会第 60/1 号决议（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

相关努力。在该决议中，各会员国广泛地处理了满足非洲的特殊需要的问题，并

同意与非洲联盟共同制订并实施一项能力建设十年计划。 

 为推进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阿尔法·乌马尔·科

纳雷先生和我于 2006 年 11 月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题为“加强联合国-非

盟合作：非洲联盟能力建设十年方案框架”的宣言（见附件）。《宣言》的签署是

非洲联盟委员会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各部门广泛协商的结果。联合国方面包括非洲

经济委员会、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和联合国

驻非洲联盟（非盟）的其他外地机构。 

 《宣言》基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及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达成的以往各项协

定。它反映了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维持和平和人类安全、促进人权和冲突后重建、

推动非洲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共同承诺。最后，它还为联合国全系统支持非盟委

员会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区域经济委员会）的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全面框架。 

 在非洲联盟优先事项和联合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双方在 10 年合作方案框

架内就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战略优先点和政治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双方

还确定了联合国与非洲联盟进行互动方面联合国的方案优先点和目标，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能力建设。 

 联合国小组的成员还就联合国在非洲联盟派驻代表以及协调联合国对非洲

联盟的援助达成一致。我谨通知你，科纳雷先生当时在对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

现有的合作表示欢迎时，强烈认为联合国和其他伙伴需要以加强和促进非洲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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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方式行事，包括帮助非盟委员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执行机构”。科纳雷先生

强调，如果非洲联盟有能力在非洲大陆上承担某些任务，将能够减轻联合国的负

担。 

 谨请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非洲联盟在能力建设 10 年方案框架内

的合作所覆盖的范围远远超出联合国和已经解散的非洲统一组织之间曾经有过

的合作。随着非盟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对联合国援助的需要也不断增长。为实现

《亚的斯亚贝巴宣言》中列举的目标，充足的资金将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请

你和全体大会支持赞同该《宣言》，并寻求立法权力以执行该《宣言》。我还请大

会考虑提供秘书处和与非洲联盟合作的其他联合国机构可能需要的额外资源，以

实现世界首脑会议在满足非洲特殊需要方面所确定的目标。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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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宣言 
 

 

  加强联合国-非盟合作：非洲联盟能力建设十年方案框架 
 
 

 我们，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共同承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加强非洲大陆的发展，为此目的渴望通过建立一个扩大和加强双方秘书处之间协

商和合作的基础来建立我们两个组织之间更为有力的关系，为推进 1990 年 10 月

9 日《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协定》达成以下一致意见。 

1. 鉴于非洲联盟处理非洲和平与安全局势的一贯需要，我们强调联合国（联合

国）和非洲联盟（非盟）在促进非洲大陆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开展的合作、特别

是考虑到非洲特殊需要的方案和活动的重要性。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已对此

予以重申。为此目的，并认识到非洲许多地方正在发生后果严重的冲突，我们承

诺集中力量、有重点地进行预防冲突、调解和斡旋、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工作。

我们已在这些方面共同确定了合作的关键领域，以便建立非洲联盟的能力并确保

我们两个组织有效地合作应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挑战。 

2. 谨记非洲所面临的各种根本性挑战，并根据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的要求，

我们进一步承诺，通过我们两人之间和高级官员之间的协商、工作人员层面的对

话以及实施不断发展的非洲联盟能力建设十年方案框架（框架）中的项目/方案

来适当深化和拓展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我们重申，这个不断发展的框架应被视

作联合国与非盟合作的总体战略框架，其主要目标应是加强非盟委员会和非洲次

区域组织的能力，使之成为联合国处理非洲人类安全挑战的有效伙伴，并将重点

放在下文第 6 段所述领域。 

3. 我们重申，不断发展的框架应涵盖联合国和非盟合作的所有方面，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领域：和平与安全（包括预防犯罪）；体制建设及政治和选举事务援助；

维持和平行动；施政、人权和法治；建设和平；人道主义反应、恢复和粮食保障；

社会、文化和卫生问题；环境。 

4. 我们认识到，非盟和联合国系统驻非盟总部各组织之间的当前合作是不断发

展的框架的业务组成部分。 

5. 我们同意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提供的

支持与不断发展的框架协调起来。 

6. 我们的合作将继续以务实方式发展，将各自组织的具体专门知识和能力考虑

在内，促进提高国际社会应对非洲大陆挑战的各方面措施之间的协作。我们还准

备共享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在不断发展的框架方面，我们同意特别强调加强非

盟在下列领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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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体制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财务管理； 

 (b) 和平与安全； 

 (c) 人权； 

 (d) 政治、法律和选举事宜； 

 (e) 社会、经济、文化和人类发展； 

 (f) 粮食保障和环境保护。 

7. 我们同意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与非盟将继续两者间现有的合作安排。此外，与

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之间新的合作项目/方案以及长期伙伴关系安排应在不断

发展的框架之内加以制定，并应与其具体的授权任务和职权范围相一致。 

8. 我们承诺，在不断发展的框架、关于联合国援助非洲联盟建设维持和平能力

的非洲联盟与联合国间详细的联合行动计划以及所有后续部门行动计划的基础

上，实施现有的和设想中的联合国-非盟合作方案。 

9. 我们同意对不断发展的框架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定期审议。 

 2006 年 11 月 16 日，签订于亚的斯亚贝巴。 

 

  联合国秘书长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科菲·安南（签名）    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签名） 

 

—————— 


